
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雁领天涯”
名师培养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

（2021 年 10 月试行）

根据《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雁领天涯”名师培养工程实施

方案（2021-2023 年）》，为规范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雁领

天涯”名师培养工程经费的管理、使用行为，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打造教、学、研一体化的“雁领天涯”学科发展共同体，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雁领天涯”名师培养经费主要用于对我市领雁、鸿雁、

雏雁教师的培养工作，以我院成立的“雁领天涯”学科发展共同

体为主要载体，以三年为周期，每年根据市财政预算安排一定的

经费予以支持。

二、经费使用的主要对象是三亚市中小学（幼儿园）“雁领

天涯”项目选定的领雁、鸿雁教师。其中，领雁教师经费主要用

于领雁教师组织、鸿雁教师和雏雁教师共同参与的校外研修的支

出，以及经我院核准、所在学校同意选派其参加的省内外研修的

支出；鸿雁教师经费主要用于经我院核准、所在学校同意选派其

参加的省内外研修的支出。

三、我院按年度将经费拨到领雁、鸿雁教师所在学校，纳入

学校统一财务核算和管理，按学校财务制度、“雁领天涯”专项

经费预算安排使用。

四、领雁、鸿雁教师每年应根据经费安排制定研修计划和研

修经费预算，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潜下去”等多种形式组

织开展各类专题研修活动。每次开展活动，应有配套文件、经费



预算、实施方案和活动总结，作为经费支出的依据。

五、经费支出范围包括：讲课费、交通费、场地费、食宿费、

工作人员劳务费、资料印刷费、办公用品及图书资料购置费、教

科研实验研究费、教学成果孵化及培育经费，以及其它因领雁、

鸿雁、雏雁教师研修需要支出的费用。

六、专家和其他人员讲课费（税后）执行以下标准：副高级

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500 元，正高级技术职称专

业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 1000 元，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学时

一般不超过 1500 元。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每半天最

多按 4 学时计算。其他人员讲课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同时为多

班次一并授课的，不重复计算讲课费。

七、我院定期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考核。全年未开展活动

的，收回当年经费，且不再安排次年经费；开展活动但效果甚微

的，次年按总经费的 50%划拨；因考核不合格被取消资格的，剩

余经费上缴我院，不再安排经费。

八、本办法解释权归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自 2021 年 10

月起实施。


